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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近年持續推動「青年就業旗艦計畫」，鼓勵事業單位僱用十

五歲以上、二十九歲以下青年，提供青年就業機會與務實致用的職業訓練，只要是民間企

業、組織團體、公私立高中（職）或大專校院等單位僱用符合資格青年，最高可獲得二百

五十萬元的補助。 

三、上述計畫藉由補助事業單位於僱用青年前三個月（每月一萬二千元）的費用，降低企業新

人培訓成本，提高僱用青年的意願，然而，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之青年失業率（15 歲~24

歲），2002 年為 12.95%，2006 年 10.31%，截至 2012 年 10 月高達 13.89%，逐年攀升，政

府的就業輔導方案，並未提升企業主花費人事成本培養，反而造成濫用低薪建教生、產學

專班學生替代正職員工，導致年輕人失業率依舊居高不下。 

四、再者，我國青年赴澳洲打工度假人數，逐年攀升，本意在於鼓勵青年於海外度假期間得以

工作貼補旅費，增進工作經驗及多元化人生體驗，然據估計開放青年打工度假九年來，只

少千名台灣女「假打工、真賣淫」，足見國內經濟、教育、勞動體系結構崩解，致生此等

國家名譽及對外形象之負面情事。行政院應盡速為當前青年就業所面臨之問題提出解決方

案。 

 

（三）本院李委員俊俋，鑒於國內施用第三、四級毒品施用人口分布係

集中於十八歲以上、二十四歲未滿之年齡層，且較去年同時期成

長許多，嚴重戕害青少年身心健康。行政院應跨部會研擬防制對

策，積極謀求解決之道，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政府於 82 年 5 月正式「向毒品宣戰」，嗣於 83 年首度召開全國反毒會議，以「緝毒、拒

毒、戒毒」為目標，期待防制毒品危害，維護國民身心健康，其中有關第三級毒品部分，

除加重毒品製造、運輸及販賣罰則，另針對持有二十公克以上者科以刑事處罰，對施用或

持有第三級毒品未滿二十公克者裁處行政罰鍰，並命其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二、就第三級毒品案件之年齡層分布，以「二十歲以上三十歲未滿」者 3,676 人最多，占 62.4%

；「二十歲未滿」者 1,070 人居次，占 18.2%，兩者合占逾八成；另觀察年齡為「二十歲未

滿」者所占比率，由 97 年之 14.8%，增至 101 年 21.5%，顯示第三級毒品犯有年輕化趨勢

。 

三、此外，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資料，98 年 11 月至 101 年 12 月，警察機關查獲施用或持有第三

級毒品未滿二十公克構成行政罰案件總計 4 萬 3,898 人，其中以「十八歲以上二十四歲未滿

」者 1 萬 8,009 人最多，占 41.0%；其次為「二十四歲以上三十歲未滿」1 萬 3,412 人，占

30.6%；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十八歲未滿」者有 5,712 人，所占比率為 13.0%，且裁罰人

數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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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施用第三級毒品者有年輕化趨勢，行政院應加強對青少年反毒宣導，保護國家根基

，並結合家庭關懷、生命教育課程、社政資源及醫療專業的介入輔導，傳達毒品對個人身

心重大危害觀念，協助戒癮治療，期有效降低需求，並強化毒品查緝，減少毒品供給來源

，方能有效抑制日益嚴重之毒品濫用與校園毒品問題。 

（四）本院李委員俊俋，鑒於實施募兵制為世界民主先進國家兵役制度

趨勢，也是目前國軍兵役制度重大轉型工作，惟根據監察院之報

告指出，現行募兵制在民國 105 年底面臨嚴厲之檢驗，甚至於 108
年僅剩七千多名義務役，幾乎已是無兵可徵之情況。募兵制之政

策事涉國家安全，政府應考量少子化、財政負擔等因素，重新檢

討募兵制之政策，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監察院報告指出，國防部經由定期評估機制，已顯現出志願役士兵人數招募不足，101

年及 102 年志願役士兵招募及留營目標，均有重大落差，募兵制推動已出現嚴重警訊。此

外，內政部亦明確表示，至 108 年幾乎已無兵源可徵，因此募兵制至 105 年底將是最嚴厲

檢驗之時間點。 

二、事實上，最重要的問題在於主管機關未能向決策者清楚表達問題所在，只是一昧想方設法

增提高募兵之成效，例如：開放使用智慧型手機、改善營舍設施、同意志願役士兵外宿、

志願役士兵加薪，企圖提供許多福利吸引青壯人投效軍旅，惟如此措施並無法募足所需兵

源。 

三、募兵成效欠佳，所衝擊的將不只是兵役制度，而是國家安全，問題不可謂不嚴重，主政者

須嚴肅面對此一事實，早日妥適因應。 

（五）本院李委員俊俋，鑒於時序已進入冬季，冷氣團、寒流接連報到

，嘉義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晨出現六．二度低溫，不僅寫下當地入

冬以來最低溫，也創下台灣平地入冬以來最低溫紀錄。行政院對

於街頭之遊民及社區之獨居老人，應加強訪視並給予適時關懷，

讓弱勢民眾能安心度過寒冬，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時節已邁入冬季，接連有冷氣團或寒流來襲，籲請社福、民政、警政等系統落實關懷工作

，除因應天候變化隨時注意年長者及弱勢者之身體狀況外，對於街頭之遊民及社區之獨居老人

，亦應加強訪視給予關懷，建立一完整之社會安全網，讓弱勢民眾能安心度過寒冬。 


